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67号
当事人：北戴河新区郑磊快餐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92MACD7GWW8Q，经营场所：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南戴河街道戴河大街洋河口渔业村002号，经营者：郑磊。
[bookmark: _GoBack]2026年3月27日，执法人员对北戴河新区郑磊快餐店进行检查，发现其未公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责令其立即改正。截至2026年3月30日，当事人仍未公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从事经营活动，逾期未改正。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开展了现场检查，进行了拍照取证，调取了当事人的居民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对当事人制作了询问笔录。
我局认定当事人2026年3月27日在经营中未公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经执法人员责令改正后仍于2026年3月30日未按照规定公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从事经营活动。
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6年3月27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检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2.2026年3月27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检查时拍摄的照片一张，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3.2026年3月30日，执法人员询问当事人时，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4.2026年3月27日，执法人员制作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和送达回证各一份，证明当事人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的事实；
5.2026年3月30日，当事人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身份；
6.2026年3月30日，执法人员调取的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市场主体资格；
7.2026年3月30日，执法人员调取的当事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
8.2026年3月30日，执法人员调取的当事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资格。
2026年6月17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未公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责改拒不改正的行为，涉嫌违反了《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应当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登记证或者备案卡、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小作坊、小餐饮还应当公示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和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按《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小作坊、小餐饮处三百元罚款，对小摊点处一百元罚款：（一）没有健康证明的；（二）未悬挂登记证（备案卡）或者健康证明的；（三）使用未清洗、消毒的餐具、饮具的。”属未公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经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的行为发生在2026年3月份，涉嫌违反《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2019年7月25日修正）第十四条规定“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应当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登记证或者备案卡、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应依据《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2019年7月25修正）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小作坊、小餐饮处三百元罚款，对小摊点处一百元罚款：（一）没有健康证明的；（二）未悬挂登记证（备案卡）或者健康证明的……”处罚。2025年11月26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2026年5月1日起实施），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涉嫌违反《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2026年5月1日起实施）第十七条：“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应当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登记证或者备案卡、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应当公示使用食品添加剂名称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应依据《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2026年5月1日起实施）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公示登记证、备案从业人员有效健康证明、未按照规定公示食品添加剂等相关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小作坊、小餐饮处贰佰元以下罚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之规定。该案应依据《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2026年5月1日起实施）处罚。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事实，社会危害较低，但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对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健康证的行为不够重视，存在主观过错。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等方面，应给予当事人一般裁量的行政处罚，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规定一般情况应在30％以上70％以下幅度，确定处罚数额 。
当事人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健康证经责改拒不改正，依据《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2026年5月1日起实施）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公示登记证、备案从业人员有效健康证明、未按照规定公示食品添加剂等相关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小作坊、小餐饮处贰佰元以下罚款；”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   
罚款1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账户：秦皇岛市财政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2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公示
